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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铅山县

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摘 要

凯越通矿评报字[2022]第 014 号

矿业权评估机构：合肥凯越通矿业评估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评估委托方：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评估对象：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

矿权。

评估目的：上饶市武夷山石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并延续其拥有的江西

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根据国家和江西省有关规定，需对江西省

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

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二○二二年六月三十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评估主要参数：

截至本次基准日，在矿区范围内保有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122b+333)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荒料量 10.067 万立方米；其中(122b)矿石量 21.439 万立方米，

荒料量 39.26 万立方米；(333)矿石量 33.492 万立方米，荒料量 6.141 万立方米；

本次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荒

料量 10.067 万立方米；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荒料量

10.067 万立方米；设计损失量 0，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采矿回采率 95%，评

估利用可采储量矿石量 52.184 万立方米，荒料量 9.564 万立方米；生产规模为 0.50

万立方米/年.荒料，吊装运输损失率 14%，矿山服务年限约 16.78 年，评估计算年

限为 16.78 年(16 年 9 月)；产品方案为饰面用花岗岩荒料；饰面用花岗岩荒料不含

税销售价格 619.47 元/立方米，采矿权权益系数 4.30%。

已有偿处置(333)资源量矿石量 2.23 万立方米。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122b+333)矿石量 52.701 万立方米，荒料量 9.657 万立方米。

评估结论：

经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和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

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的评定估算，“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

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所表现的评估价值(P1：矿

山服务年限 16.78 年，拟动用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为 120.87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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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捌仟柒佰元整。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本项目的“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

为：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为 54.931 万立方米；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取值 1。根据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经估算，该矿全部资源储量的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为 120.87 万元，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捌仟柒佰元整。

折合单位资源储量评估值为 2.20 元/立方米.矿石量；单位可采储量评估值为

2.32 元/立方米.矿石量。

●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 2004 年《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

确认书》以及缴款凭证，出让的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范围内，挂牌出让资源

量矿石量 2.23 万立方米。根据 2004 年 6 月《江西省铅山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勘查

地质报告》及《评审意见书》，通过评审的花岗石资源量均为(333)资源量。按照

《地质储量报告》(333)资源量中荒料量和矿石量比例 18.34%计算，2004 年挂牌出

让资源量(333)矿石量 2.23 万立方米，荒料量 0.41 万立方米。

因矿山一直未进行开发利用，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按照保有资源储量扣

减已有偿处置资源储量计算，则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评估范围内饰面用花岗岩

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52.701 万立方米，荒料量 9.657 万

立方米，其中：(122b)矿石量 21.439 万立方米，荒料量 3.926 万立方米；(333)矿

石量 31.262 万立方米，荒料量 5.731 万立方米。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经估算，该矿评估范围内

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约为 115.94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

拾伍万玖仟肆佰元整。

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评估结论使

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本次评估基准日起有

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评估报告中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使用。本评估报告的

所有权属于委托方所有；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矿业

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

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凯越通矿评报字[2022]第 014 号”采矿权出让收益

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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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4 号）；

⑼上饶市地升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

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饶地升储评字

[2019]10 号)；

⑽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八大队《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

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2019 年 3 月)；

⑾《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矿山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

土地复垦方案》以及评审表(2019 年 6 月)；

⑿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采矿权价

款缴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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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铅山县

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凯越通矿评报字[2022]第 014 号

受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的委托，合肥凯越通矿业评估咨询中心(普

通合伙)根据国家有关矿业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基本原

则，按照公认的矿业权评估方法，对“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

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

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及相关事项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资料、市场调查和评定估算，

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 2022 年 6 月 30 日所具有的市场价值做出了公允反映。

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合肥凯越通矿业评估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沿河路 24 号

法定代表人：肖绪实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40103MA2W4R8L8Y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20]019 号

2、评估委托人和采矿权(申请人)

评估委托人：上饶市国土资源市场交易管理所

采矿权(申请人)：上饶市武夷山石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

3、评估目的

上饶市武夷山石材矿业开发有限公司申请变更并延续其拥有的江西省铅山县

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根据国家和江西省有关规定，需对江西省铅山县武

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

即是为实现上述目的，而为委托方提供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

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 评估对象

本次评估对象为“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

储量)采矿权”。

4.2 评估范围

4.2.1《采矿许可证范围》

依据原上饶市国土资源局 2018 年 11 月 27 日为该矿下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C3611012011047130110790，采矿权人：上饶市武夷山石材矿业开发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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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矿山名称：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开采矿种：花岗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0.20 万立方米/年，有效期限：

柒月，自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采矿许可证现已过有效期，目前

正在办理延续手续)。矿区面积 0.1414 平方千米，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开采

深度由 1000 米至 700 米标高。其拐点坐标详见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1 3097903.12 39593635.58

2 3097486.12 39594125.58

3 3097318.91 39593981.58

4 3097734.12 39593495.58
4.2.2《地质报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根据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八大队 2019 年 3 月编制的《江西省铅山县武夷

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及其评审备案证明，资源储量

估算范围均为矿区采矿证的范围内，详查区面积为 0.1414 平方千米，资源储量估

算标高为 M1:+921—+800 米；M2:+968—+888 米；M3:+877—+812 米。

4.2.3《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范围

根据江西省核工业二六八地质调查院 2019 年 6 编制的《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

镇山前花岗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及专家评

审意见表，方案设计平面范围与资源量估算范围一致，设计生产规模为 0.50 万立

方米/年.荒料，设计开采标高 1000-700m。

综上所述，本次评估范围为上述矿区范围。

经询证，截止评估基准日，上述矿区范围未设置其他矿业权，无矿业权权属争

议。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确定评估基准日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对评估基准日的时限规定，

结合本次评估委托方要求、评估涉及行为目的的实现，本项目确定的评估基准日为

2022 年 6 月 30 日。

6、评估依据

6.1 主要的法律法规、评估准则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8.27 修正后颁布)；

⑵《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 241 号令)；

⑶《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 242 号令)；

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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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8]174 号”文)；

⑹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2020)；

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

－2020)；

⑻《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

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定》(2007 年第 1号公告发布)；

⑼《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2008年第6号)；

⑽《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8)；

⑾《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

告 2008 年第 7号)；

⑿《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2008.10)；

⒀《关于发布<矿业权评估项目工作底稿规范(CMVS11200-2010)>等 8 项中国矿

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0 年第 5号)；

⒁《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2010.11)；

⒂《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

⒃《关于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公告》(中国矿业权评

估师协会、2017 第 3 号)；

⒄《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91-2020)；

⒅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文件赣国土资字[2018]58 号《江西省国土资源厅关 于印

发江西省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

6.2 行为、产权依据

⑴《中标通知书》。

6.3 参考资料及其他

⑴上饶市自然资源局《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饶自然资储备字

[2019]14 号)；

⑵上饶市地升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江西省 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

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饶地升储评字

[2019]10 号)；

⑶《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

(2019.03)

⑷《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与土地复垦方案》及专家评审意见表(2019.06)

⑸委托方提供的其他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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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评估人员搜集的有关资料。

7、以往评估史

委托方提供资料显示，2004 年 9 月采矿权人以竞拍方式取得武夷山山前花岗石

矿采矿权，2006 年 3 月 29 日上饶市国土资源局首次颁发《采矿许可证》(证号：

C3611012011047130110790)，生产规模 0.2 万立方米/年，面积 0.1414 平方公里。

2018 年 11 月延续，有效期 2018 年 11 月 27 日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

2004 年 9 月 16 日铅山县国土资源局发布《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出

让采矿权中有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出让储量 2.23 万立方米，面积：0.14

平方公里内首采 2.23 万立方米矿石所需面积，起拍价格 15.14 万元，出让年限 10

年。2004 年 9 月 25 日，竞买人与原铅山县国土资源局签订《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

让成交确认书》，确定竞买人以 15.14 万元竞得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根据

2004 年 9 月 30 日缴款凭证，一次性缴纳采矿权价款 15.14 万元。

此次评估未收集到以往采矿权评估报告。

8、评估原则

⑴遵循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的工作原则；

⑵遵循预期收益原则、替代原则和贡献原则等经济(技术处理)原则；

⑶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⑷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⑸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9、评估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的规定，我公司组织相关评估

人员，对委托评估的矿业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⑴接受委托阶段：2022 年 7 月 12 日，委托方通过公开方式委托本公司对江西

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进行出让收益

评估，接受评估委托，项目接洽。与评估委托方明确本项目的评估目的、评估对象、

范围和权属情况，协商确定评估基准日等事项。

⑵评估计划阶段：2022 年 7 月 13～19 日，由矿业权评估师和具有相关工作经

历的地质工程师等人组成评估小组，制定了评估方案，对项目实施步骤和人员等进

行了合理安排。指导矿业权人提供评估所需的相关资料。

⑶尽职调查及资料收集阶段：2022 年 7 月 20～23 日，本公司进行现场调查与

资料收集。本公司评估人员肖绪实在相关人员的陪同下赴矿区考察，对纳入评估范

围内的矿业权进行了现场踏勘和产权核实，查阅有关材料，征询、了解、核实矿床

地质勘查、矿山建设及生产等基本情况，指导企业准备与评估有关的资料，现场收

集、核实与评估有关的地质资料、设计资料、矿山生产与财务资料等；对矿区范围

内有无矿业权纠纷进行了核实。

⑷评定估算阶段：2022 年 7 月 24～8 月 15 日，本项目组的评估人员对前期所

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和研究，查阅有关规定，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

场。根据待评估矿业权的实际情况和特点，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和评估方法，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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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理的评估参数进行了评定估算，完成了评估报告初稿，对其评估结果进行复核、

修改和完善。

⑸提交报告阶段：2022 年 8 月 16 日，报告初稿经内部审核后，与委托方沟通

交换意见。在遵守评估规定、准则和职业道德的原则下，评估人员对委托方的合理

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对报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完善，最终经公司内部三级复

核后，印制、装订正式评估报告，提交委托方。

10、采矿权概况

10.1 矿区位置与交通

矿区位于铅山县南东 145°方向，直距约 43.3km 处，属铅山县武夷山镇管辖。

地理坐标：东经 117°57′00″-117°57′20″，北纬 27°59′15″-27°59′30″

矿区有简易公路(约 25km)至武夷山镇与上(饶)一分(水关)国防公路相接，至铅

山县城运距约 50km，交通较方便(见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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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位于武夷山脉北麓，海拔标高 800～1010 米，相对高差 210 余米，地形切

割剧烈，属中山区。据当地气象资料最高气温 38℃，最低-8℃,年平均气温 17.9℃，

年平均降雨量约 1500mm，属降雨量丰富的江南温和潮湿型气候。

当地经济以林业为主，盛产毛竹，其次种植有水稻、油茶、茶叶等其它经济作

物，劳动力资源较丰富。工业不发达，以小型水电和木 竹粗加工业为主，矿产资

源主要有高岭土、钾长石及花岗岩矿等。

10.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本区以往曾开展过 1/25 万(上饶幅)、1/20 万(光泽福)、1/5 万(大安幅)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对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等进行过较系统的调查研究工作，

尤其是 1/5 万《大安幅》区域地质调查，建立了本区地层岩石谱系单位，为本次工

作奠定了基础。

2、2004 年 6 月，江西省地矿局赣东北地质矿产开发院对该区进行了地质勘查

工作，编制提交了《江西省铅山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勘查地质报告》。全区圈定为

1个矿体，地质工作对矿体的控制程度和研究程度实际仅达到预查阶段。地质工作

对矿体控制程度偏低。报告根据原《玻璃硅质原料、饰面石材、硅灰石、滑石、石

墨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0207-2002)采用水平投影法估算储量，求得花岗石荒

料量(333)83.4 万立方米。成果报告于 2004 年 6 月 23 日经上饶市地质估价师事务

所有限公司评审认定，2004年6月28日由上饶市国土资源局以饶土资储备字(2004)

30 号备案。

3、2019 年 3 月，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八大队提交了《江西省铅山县武夷

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根据评审意见书，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饰面用花岗岩矿资源量：(122b)矿石量 214.39 千立

方米，荒料量 39.26 千立方米；(333)矿石量 334.92 千立方米 ，荒料量 61.41 千

立方米；(122b+333)矿石量 549.31 千立方米，荒料量 100.67 千立方米。

11、地质概况

11.1 矿区地质

11.1.1 矿区地层

矿区内仅在局部地段分布第四系残坡积层。

11.1.2 矿区构造

区内断裂构造以北北西向为主，其次，节理裂隙较发育。

F2 断裂：分布于矿区北西部， NNW 走向。倾向 SW ，倾角为 68°左右， 走向

贯穿全区，破碎带宽度约 1.5 米左右，由构造角砾岩组成。断裂表现两侧岩石破碎，

风化裂隙发育，裂隙面风化强烈。



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项目

合肥凯越通矿业评估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7

F3 断裂：分布于矿区北东部，NNW 走向。倾向 SW ，倾角为 83°左右，宽度约

1米左右，由构造角砾岩组成。断裂表现两侧岩石破碎。

此外，矿区北西部见有 F1 断裂， 走向 320°，倾向 SW，北东端延伸出区外，

断裂表现两侧岩石破碎，地貌特征明显。

矿区内节理裂隙主要发育有两组。一组呈北西－南东走向，总体走向 330°左

右，倾向一般在 220-250°之间，倾角在 65-70°之间；另一组呈北东－南西走向，

总体走向 30°左右，倾向一般在 110- 150°之间， 倾角在 68-80°之间。此外，

少见有近东西向裂隙，其中见北西走向裂隙错切北北东向及东西向裂隙，并见部分

裂隙被石英脉充填，节理裂隙密度一般 1-5 条／m ，局部形成节理密集带，节理密

度 4-8 条／m。矿体内节理相对较稀疏，间距在 0.5-3.5m 之间。

11.1.3 岩浆岩

矿区及外围大面积出露燕山期花岗岩，呈岩体产出，依区域资料为葛仙山复式

岩体紫溪序列石船边单元。岩性为黑云二长花岗岩，呈浅灰白－肉红色，中细－中

粗粒花岗结构，块状构造。主要造岩矿物：石英 30~34% ，钾长石 29~38% ，斜长

石 20~32%，黑云母 1%，钠长石、磁铁矿微。石英；呈粒状，粒径 2~0.5mm，多呈粒

状集合体产出；钾长石呈板状，长轴 4~1mm ，属微斜长石，弱高岭石化，呈浅褐灰

色浑浊状，部分与石英组成显微文象共结体；斜长石呈半自形板状，长轴 5~1.5mm 为

主，卡拉复合双晶，属 An22 号左右之更长石，有微弱高岭石化；黑云母，片状，

片径大者 2mm 左右，呈褐黄色，自形程度差；钠长石，为蚀变矿物，交代产出。偶

见萤石矿化。副矿物主要有褐铁矿、磁铁矿、石榴石、锆石等。

11.2 矿产资源概况

11.2.1 矿体特征

矿区内出露的饰面用花岗岩矿体产于燕山期葛仙山岩体紫溪序列石船边单元

二长花岗岩中，矿体为花岗岩岩体的一部分，矿区内共圈定3个矿体(编号M1、M2 、

M3)，矿体与围岩(花岗岩)无明显界线，产状直立。区分花岗岩矿与非矿的标准为

荒料率，荒料率在 18%以上为矿，在 18%以下为非矿。影响荒料率的因素主要为节

理裂隙和脉体发育程度以及蚀变的类型和强弱，其次为花岗岩中存在色斑、色差等。

各矿体的主要特征叙述如下：

M1 号矿体：分布于矿区北西部，岩性为灰白色中粗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呈不规

则近长条形展布，北东－南西向长约 126m，北西一南东向平均宽约 70m，位于

+921-+800m 标高之间。面积约 0.0089km
2
。矿体出露一般，地表多被花岗岩原地风

化形成的第四系残坡积层所覆盖，覆盖面积约占矿体面积的 45%以上，覆盖层厚度

在0.10-1.50m之间。该矿体近地表露头均见有约 1.5-5.9m不等厚度的强－中风化。

矿体节理裂隙主要有 2组：(1)北西－南东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30°左右，倾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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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在 220-250°之间，倾角在 65-70°之间，频度为 1.2~3.0m 一条；(2)北北东－

南南西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0°左右，倾向一般在 110- 150°之间，倾角在 68-80°

之间，频度为 1.5~3.2m 一条。此外，少见有近东西向裂隙，其中见北西走向裂隙

错切北北东向及东西向裂隙，并见部分裂隙被石英脉充填。据剥土、钻探揭露资料，

从地表往深部节理裂隙发育程度有变差的趋势，矿石质量(石材矿荒料率)有变好的

趋势。

M2 号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岩性为浅肉红色中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呈不规

则近长条形展布，北西一南东向平均长约 75m，北东－南西向宽约 71m，位于

+968-+880m 标高之间。面积约 0.0052km
2
。矿体出露一般，地表多被花岗岩原地风

化形成的第四系残坡积层所覆盖，覆盖面积约占矿体面积的 45%以上，覆盖层厚度

在 0.10- 1.50m 之间。该矿体近地表露头均见有约 1.5-6.5m 不等厚度的强－中风

化。矿体节理裂隙主要有 2组：(1)北西－南东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30°左右，倾

向一般在 220-250°之间，倾角在 65-70°之间，频度为 1.0~2.8m 一条；(2)北北

东－南南西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0°左右，倾向一般在 110- 150°之间，倾角在

68-80°之间，频度为 1.5~3.0m 一条。此外，少见有近东西向裂隙，其中见北西走

向裂隙错切北北东向及东西向裂隙，并见部分裂隙被石英脉充填。据剥土、钻探揭

露资料，从地表往深部节理裂隙发育程度有变差的趋势，矿石质量(石材矿荒料密)

有变好的趋势。

M3 号矿体：分布于矿区中部，岩性为浅肉红色中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呈不规

则近长条形展布，北西一南东向平均长约 72m ，北东－南西向宽约 66m ，位于

+877-+812m 标高之间。面积约 0.0044km
2
。矿体出露一般，地表多被花岗岩原地风

化形成的第四系残坡积层所覆盖，覆盖面积约占矿体面积的 50%以上，覆盖层厚度

在 0.10- 1.50m 之间。该矿体近地表露头均见有约 1.5-6.3m 不等厚度的强－中风

化。矿体理裂隙主要有 2 组：(1)北西－南东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30°左右，倾

向一般在 20-250°之间，倾角在 65-70°之间，频度为 1.0~2.8m 一条；(2)北北东

－南南西走向节理：总体走向 30°左右，倾向一般在 110- 150°之间，倾角在

68-80°之间，频度为 1.5~3.0m 一条。此外，少见有近东西向裂隙，其中见北西走

向裂隙错切北北东向及东西向裂隙，并见部分裂隙被石英脉充填。据剥土、钻探揭

露资料，从地表往深部节理裂隙发育程度有变差的趋势，矿石质量(石材矿荒料率)

有变好的趋势。

在断裂构造两侧及矿体之间有节理裂隙组成带状发育，形成较典型的节理密

集带。

11.2.2 矿石质量

1. 矿石自然类型及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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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工作根据各矿体矿石主体颜色、外观特征和矿物组合，将矿石自然类型确

定为灰白色中粗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和浅肉红色中细粒黑云二长花岗岩。通过标准

样、基本样、抛光样的对比结果，因矿物粒度及矿物组合比例不同而呈广义的色调

差，并由此形成 2个矿石品种。故 M1 号矿体为灰白色；M2、M3 号矿体为浅肉红色。

矿石的工业类型为天然饰面石材用花岗岩。

2.矿石外观特征及矿物成分

(1) M1 号矿体：该品种矿石主体颜色以灰白色为主，中粗粒花岗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结构致密坚硬，矿物成分：钾长石 34%，石英 30% ，斜长石 28%，黑云母

5% ，钠长石 2% ，少量白云母，磁铁矿等；岩石由灰白色的钾长石和斜长石呈现的

灰白色为主色调，而青灰色的石英颗粒及暗色矿物嵌布于长石晶体之间，其矿物组

合由此形成简约清雅的感官意境。

(2) M2、M3 号矿体：该品种矿石主体颜色以浅肉红色为主，中细粒花岗结构，

块状构造。矿物成分：钾长石 40% ，石英 29%，斜长石 26%，钠长石 4%，黑云母 1%，

少量绿泥石、磁铁矿等；岩石由浅肉红色的钾长石和斜长石呈现的浅肉红色主色调，

加之青褐色的石英颗粒及少量暗色矿物嵌布于长石晶体之间，其矿物组合由此形成

稳重温暖之感官意境。

3.矿石化学成分

根据地质工作所取其中 2个矿体的样品化验，化学组分为：SiO275.8-76.39%、

A12O3 11.88-12.89%、Fe2O3 1.37- 1.62% 、TiO2 0.035-0.05% 、CaO 0.074-0.34% 、

MgO 0.026-0.32% 、MnO 0.077-0.083% 、K2O 4.50-4.54% 、Na2O 3.75-3.89% 、

P2O5 0.016-0.02%、烧失量 0.32-0.35%。由化验结果得知,岩石化学成分以 SiO2 、

A12O3为主，K2O 、Na2O 次之。属酸性岩类。

4.矿石的物理技术性能

为了解矿石的物理技术性能，在矿体中采集具代表性的体积密度、吸水率和压

缩强度实验样。

(1) 机械强度

经过取样测试，矿石的干燥压缩强度为 129.7Mpa 根据行业标准 JC/T204-2001

天然花岗石荒料品质要求：压缩强度≥100Ma 的要求。矿区的矿石机械强度达到该

标准的要求。

(2) 矿石的吸水率

测试结果表明：矿石的吸水率平均值为 0. 12% ，低于行业标准 JC/T204-2001

天然花岗石荒料品质(吸水率≤0.60%)的要求。

(3) 矿石的体积密度

测试结果表明：10个样品统计其矿石平均体积密度 2.60g/cm，超过≥2.56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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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指标要求。

(4) 矿石的放射性特征

野外放射性测量采用 FD-3025A定向γ辐射仪，经校核后投入使用，根据野外

实测结果，分别在每个矿体选择放射性最高的测点，随机采取其中新鲜的花岗岩样

品一件，每件约 5Kg，送江西省放射性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由检测单位每件取 2Kg

代表性样品测量分析，该矿区均属核素限量 B类型。

根据《矿产资源工业要求手册》、国家标准(GB6566-2001) ，对花岗岩核素限

量要求内照射指数 IRa≤1.3和外照射指数 Ir≤1.9 时，除不可用于住宅、老年公寓、

托儿所、医院、学校等民用建筑内饰面外，可用于它们的外饰面及其他建筑的内外

饰面。

(5) 矿石的荒料率

①矿石的荒料类别及理论荒料率

根据《饰面石材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0291-2015)的要求，将本矿山荒料

块度的规格划分为三类 (单位 cm)：小料 (≥65×40×70)、中料 (≥185×60× 95)、

大料 (≥245×100×150)。根据节理发育的不同程度，共布设了 8个具代表性的节

理裂隙观察面，并进行了详细的节理裂隙发育程度的统计工作，通过地表 8个剥土

工程的系统统计，在此基础上采用体图解方法测定各点的理论荒料率。

参照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五大队矿山设计院于 2004 年 6月编制的《江西

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理论荒料率测定的

开采台段高度为 2m，采掘宽度 1.2- 1.5m，开采段长度为 10m。根据节理统计范围

内的各组节理的产状所形成的各台段节理影响区宽度，按各类别规格荒料切制。储

量报告参考业主意见，根据市场需求中料规格为 200×60×10cm 符合行业标准中

料规格≥185×60×95cm 情况，体图解按市场需求为中料规格计算进行多次叠合，

通过对 8个剥土工程点的体图解荒料率的统计、计算，求得矿区内M 矿体体图解

荒料率最高 20.90% ，最低 19.38%，平均理论荒料率为 20.05%；M2矿体体图解荒

料率最高 20.60% ，最低 19.38%，平均理论荒料率为 20.22%；M3矿体体图解荒料

率最高 20.61% ，最低 20.04%，平均理论荒料率为 20.33%。从统计结果看，3个矿

体矿石荒料类别主要以中料为主，大料、小料较少。

②试采荒料率

通过对矿体的试开采，消耗花岗石资源：矿石量约 66m3，共采出荒料 12m3，试

采荒料率为 18.2%。今后如果改进开采工艺，比如楔开法改锯切生产工艺，荒料率

将有比较大的提高。

③资源量估算用矿体理论荒料率的确定

经估算，M1矿体平均荒料率(H1)18.2% 、M2矿体平均荒料率(H2)18.4%、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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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平均荒料率(H3)18.5%。

11.2.3 矿体围岩及夹石

矿体为燕山期葛仙山岩体紫溪序列石船边单元黑云二长花岗岩，其围岩为二长

花岗岩的节理裂隙密集区(非矿体部分)。其岩性与矿体一致。与矿体的区别在于节

理、裂隙发育程度高，局部呈网状，自然 块度一般较小。经节理裂隙统计和荒料

率计算，矿体围岩荒料率低，达不到一般工业指标≥18％的要求。

矿体内部无夹石。

11.2.4 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

矿山开采出的花岗岩荒料出售给石材厂，厂方经加工成板材后，进行抛光，通

过生产试验确定矿石的加工技术性能良好，矿区矿石类型单一，矿石结构均匀，岩

石致密较坚硬，各向同性，不易自然开裂，加工工艺简单，抛光后的板材颜色纯正，

光泽度高，花纹和谐美观，板材质量属中档类。

通过试采出来的花岗岩荒料送石材厂加工成板材，由于受不同发育程度的节

理裂隙、色斑、色差和细小石英脉体影响，经过试生产厂方统计结果：板材率为

25.6m
2
/m

3
。

11.3 开采技术条件

11.3.1 矿区水文地质

矿区以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矿床，矿产产于侵蚀基准面以上，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

11.3.2 工程地质特征

围岩节理裂隙发育，岩石较破碎，矿体节理不发育，岩石较完整，稳固性好，

矿山开采前后工程地质条件基本无变化。矿区的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11.3.3 环境地质特征

矿区地质环境类型属第一类矿区地质环境良好，由于矿山未开采，环境地质条

件基本无变化。

综上所述，矿山的开采技术条件属中等矿床(II-2)。

12、评估方法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

估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

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种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

告中披露只能采用一种方法的理由。

本项目为采矿权评估项目，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

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可以采用的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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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等四种。

目前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尚未正式颁布，故无法采用基

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该矿虽编制了《三合一方案》，但未估算

固定资产投资以及开采成本等经济参数，另外该评估对象自设立到评估基准日没有

实施开采，没有实际财务资料可供利用，不具备使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条件；

矿山为拟出让矿山，矿山储量规模和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矿山开采方式较简单，符

合收入权益法的适用条件。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2008 年 8 月第 1版）中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的有关规定，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

收入权益法，其计算公式为：

式中：P――矿业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n－评估计算年限

t－年序号(t=1，2，3，…，n)

13、评估指标与参数

本项目评估时相关技术、经济指标和参数，主要参考《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

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2019.03，以下简称《地质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饶自然资储备字[2019]14 号）；《江西省

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矿山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

以及评审表(2019 年 6 月，以下简称《三合一方案》)；以及评估人员掌握的其他资

料，结合该地区现有技术水平和市场条件，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

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12100-2008)、《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和《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

南(试行)》等相关规定进行合理确定。

13.1 评估依据资料评述

13.1.1 资源储量估算资料

该矿《地质报告》是由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八大队于 2019 年 3 月编制完

成，经专家评审并出具评审意见书，上饶市自然资源局以饶自然资储备字[2019]14

号予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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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报告基本查明矿区的地层、构造、岩浆岩、矿体形态、产状、规模、矿石质

量、饰面石材的荒料率和板材率及加工条件，基本查明了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工程

地质条件、环境地质条件。资源储量估算各项参数确定基本正确，估算结果基本可

靠，报告有关文、图、表符合有关规范、规程要求，提交的资源储量通过了专家评

审并予以备案。

评估依据的《地质报告》符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出让收益评

估应用指南(试行)》对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选取的基本要求，评估人员直接选取资

源储量数据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数据。

13.1.2 相关技术、经济参数的取值依据

江西省核工业二六八地质调查院依据相关设计规范及国家产业政策等编写的

《三合一方案》(2019.06)，是依据当地行业平均生产力水平为基本尺度，在当前

经济技术条件下合理有效利用资源为原则编制的。《三合一方案》根据矿床赋存条

件，合理圈定了开采境界，确定了矿产资源设计利用储量和开采储量，确定了矿床

的开采方法、开拓方式和生产规模，对相关开采技术指标进行了合理设计，方案编

制内容较完整、方法基本合理，可作为本次评估经济技术指标选取的依据或基础。

13.2 主要技术经济参数的选取

13.2.1 资源储量

⑴《地质报告》估算的资源储量

根据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二六八大队于 2019 年 3 月编写的《江西省铅山县武

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

在矿区范围内保有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122b+333)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荒料

量 10.067 万立方米；其中(122b)矿石量 21.439 万立方米，荒料量 39.26 万立方米；

(333)矿石量 33.492 万立方米，荒料量 6.141 万立方米。

2019 年 4 月 2 日采矿权人将《地质报告》送上饶市地升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审，上饶市地升估价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 23 日组织专家评审，对地质

报告及相关的附图、附表及附件进行了认真审查于 2019 年 5 月 12 日出具了《<江

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区饰面用花岗岩矿储量地质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意见书》(饶地升储评字[2019]10 号)，同意上述资源储量通过评审。2019 年 6

月 6 日，上饶市自然资源局出具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备案证明》(饶自然

资储备字[2019]14 号)。

13.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范围内的资源储量均为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包括预测的资源量(334)?。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应以矿产资源储量

报告为依据，需要进行评审或评审备案的，应将评审意见、备案文件一同作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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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该矿《地质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和备案证明，依据上述规定，本次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即为该矿保有资源储量：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122b+333)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荒料量 10.067 万立方米。

13.2.3 产品方案

《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规定：“探矿权评估和拟

建、在建矿山采矿权评估：①依据经审批或评审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包括(预)

可行性研究或初步设计等)确定。②类比同类矿山产品方案确定”。

根据《三合一方案》，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饰面用花岗岩荒料。

13.2.4 采(选)矿方案及采(选)矿技术指标

开拓运输方案：据《三合一方案》，根据矿山开采条件及开采方式，其开拓运

输-方案确定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开采方式：据《三合一方案》，根据矿体的赋存特点及开采 技术条件，本次

方案设计矿床的开采方式为山坡式台阶露天开采。

采矿方法：根据矿区开采范围内的矿体赋存部位、产状形态，地表地形条件，

采场剥采工艺总的推进方向分别为：垂向上实行由上而下分台阶剥采工序，贯彻先

剥后采，剥离先行的原则。

设计损失：据《三合一方案》，未设计损失，设计损失为 0万立方米。

开采损失：据《三合一方案》，回采率参照同类型矿山取 95%矿，设计开采矿

石时吊装运输损失系数 14%。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CMVS30800-2008)相关规定，本次评估时对上述指标采用《开发利用方案》中

的设计值。

13.2.5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⑴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是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

南(试行)》：“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文件或设计规范的规定进行确定”。因此，

本次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根据矿山相关设计文件确定。

根据《矿业权评估利用矿产资源储量指导意见(CMVS30300-2010)》，经济基础

储量、探明的或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

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

蕴经济资源量(333)均视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全部参与评估计算。《三合一方案》

对可利用的 (333) 资源量全部利用。因此，评估对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全部

利用。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参与评估的基础储量+资源量×相应类型可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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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21.439+33.492×1.00

＝54.931(万立方米)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荒料量)＝3.926+6.141×1.00

＝10.067(万立方米)

则本项目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矿石量54.931万立方米，荒料量 10.067万立方米。

⑵可采储量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是指“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扣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资源储

量。根据前述确定的相关参数，计算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为：

可采储量＝(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采矿回采率

可采储量(矿石量)＝(54.931-0)×95%

＝52.184(万立方米)

可采储量(荒料量)＝(10.067-0)×95%

＝9.564(万立方米)

则本项目评估利用可采储量矿石量 52.184 万立方米，荒料量 9.564 万立方米。

13.2.6 生产规模

据该矿《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规模为 0.5 万立方米/年荒料，因此本

次评估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0.5 万立方米/年荒料。

13.2.7 矿山服务年限和评估计算年限

⑴矿山服务年限

按矿床可采储量、矿山生产能力计算矿山服务年限。计算公式如下：

T=Q/[A×(1+Kd)]

式中：T—矿山服务年限
Q —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能力

Kd—吊装运输损失系数 (14%)

将相关数据代入上式，计算出该矿山的服务年限为：

T＝9.564÷[0.5×(1+14%)]＝16.78(年)

⑵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

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本次评估计算服务年限即为矿山服务年限 16.78 年。

因此，本项目评估时，确定该矿的收益评估期限按 16 年 9 个月计算，评估计

算期限自 2022 年 7 月至 2039 年 3 月。

13.2.8 销售收入

⑴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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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Qh·Ph

式中：Sq--销售收入

Qh—荒料产量

Ph—荒料销售价格

⑵年产量(Q)

本项目评估确定的生产能力 0.5 万立方米/年.荒料，并预计未来当年生产的矿

石均可销售出去。

⑶销售价格(P)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矿业权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反映了对未

来产品市场价格的判断(预测)结果，应在获得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基础上，分

析价格变动趋势，预测确定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产

品价格。一般采用时间序列分析预测等方法以当地公开市场价格口径，根据评估对

象的产品规格类型和质量、销售条件(销售方式和销售费用)等因素综合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产品销售价格参照《矿业权评

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采用一定时段的历史价格平均值确定。

饰面石材作为一种建材产品，具有稀缺、环保、纯天然、高品质的特性，一直

是大型公建工程、中高档建筑、家庭装修的首选用材，饰面花岗岩石材广泛用于地

面铺装、外墙装饰。

由于该矿山未进行过销售，无法提供该矿山销售发票以及销售合同，据了解该

矿山开采的荒料大部分为中料，试采结果为板材颜色纯正，光泽度高，花纹和谐美

观，板材质量属中档类。经了解当地同类矿山同品质的荒料含税销售价格为 600-800

元/立方米，平均含税销售价格为 700 元/立方米，经分析，评估人员认为上述调查

的荒料含税价 700 元/立方米，可以反映出该地区该类花岗岩荒料市场平均交易价

格。因此，评估确定该矿花岗岩荒料不含税销售价约为 619.47 元/立方米(700÷

1.13)。

⑷正常年销售收入(S)

年销售收入＝619.47×0.5＝309.74(万元)

(注：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 3。)

14.采矿权权益系数

饰面用花岗岩矿属于建筑材料矿产类。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CMVS30800-2008)的规定，建筑材料矿产类，以原矿作为最终产品评估时，采矿权

权益系数取值范围为 3.5～4.5%。

该矿地质构造简单，矿体埋藏较浅，适用露天开采，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其它开采条件较好；该矿产品为饰面用花岗岩，其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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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物质成分及物理性能等各项指标均达规范标准，符合饰面用石材的要求。总

体看，其采矿权权益系数在取值范围内应中等偏上取值，故本次评估时采矿权权益

系数取 4.30%。

15.折现率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

确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关于

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国土资源部公告，2006 年

第 18 号)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8%，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评估折现率取 9%”。据此，本次评估时折

现率取 8%。

16、评估结论

本公司依照有关规定，遵循独立、客观、公正的评估原则，对委托评估的采矿

权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市场实际情况的基

础上，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在矿产持续使用并

满足评估报告所载明的假设和条件前提下，经认真评定估算，“江西省铅山县武夷

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估算价值

(P1：矿山服务年限 16.78 年，拟动用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为

120.8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捌仟柒佰元整。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

入权益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按以下方式处理：

应按其相应的评估方法和模型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含)全部资

源储量的评估值；按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与评

估对象范围内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的比例关系[出让收益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涉及的(333)与(334)?资源量均不做可信度系数调整]，结合地质风

险调整系数，估算评估对象范围内全部资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计算公式如下：

kQ
Q
PP 
1

1

式中：P——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

P1——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

Q1——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不含(334)?]

Q——评估对象范围内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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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地质风险调整系数[按矿产类型、矿业权范围内预测的资源量与全

部资源储量的比例关系等因素确定]
本次评估对象范围内未估算(334)?资源量，故不存在资源储量比例关系的调整

情况。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技术指标，经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约为 16.78

年；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评估时确定矿山生产期为

16.78 年，所以本次评估期内拟动用资源储量为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

米(不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按评估时确定的采矿技术参数，计算本次评估期内拟

动用资源储量为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

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评估计算年限内出让收益评

估利用资源储量(Q1)为估算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不采用可

信度系数调整。故本次评估计算年限内的“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Q1)评估

利用资源储量为饰面用花岗岩矿石量 54.931 万立方米(未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

其对应的评估值(P1)为 120.87 万元；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取值应

以矿业权范围内预测的资源量与全部资源储量的比例关系确定。饰面用花岗岩矿属

二类矿产，本次评估对象范围内未估算(334)?资源量，当(334)?占全部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的比例为 0时，地质风险调整系数(k)取值为 1.0。

综上，计算该矿“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P)如下：

P＝120.87÷54.931×54.931×1.0

≈120.87(万元)

经估算，“江西省铅山县武夷山镇山前花岗石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

采矿权”评估对象范围内全部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

值约为 120.87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贰拾万捌仟柒佰元整。

注：按上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计算，单位资源储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2.20 元/立方米(120.87÷54.931)，单位可采储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约为 2.32

元/立方米(120.87÷52.184)。

●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 2004 年《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铅山县采矿权挂牌出让成交

确认书》以及缴款凭证，出让的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采矿权范围内，挂牌出让资源

量矿石量 2.23 万立方米。根据 2004 年 6 月《江西省铅山武夷山山前花岗石矿勘查

地质报告》及《评审意见书》，通过评审的花岗石资源量均为(333)资源量。按照

《地质储量报告》(333)资源量中荒料量和矿石量比例 18.34%计算，2004 年挂牌出

让资源量(333)矿石量 2.23 万立方米，荒料量 0.41 万立方米。

因矿山一直未进行开发利用，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按照保有资源储量扣

减已有偿处置资源储量计算，则截止 2019 年 3 月 31 日，评估范围内饰面用花岗岩

矿未完成有偿处置资源储量(122b+333)矿石量 52.701 万立方米，荒料量 9.657 万

立方米，其中：(122b)矿石量 21.439 万立方米，荒料量 3.926 万立方米；(333)矿

石量 31.262 万立方米，荒料量 5.731 万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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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规定，经估算，该矿评估范围内

未完成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约为 115.94 万元，大写人民币：壹佰壹

拾伍万玖仟肆佰元整。

17、评估有关问题的说明

17.1 评估基准日后的调整事项

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后发生的影响委托评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期后

事项，包括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经济政策的出台，利率的变动、矿产品市场价值的

巨大波动等。本次评估时在评估基准日后至出具评估报告日期(评估报告日)之前，

未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

17.2 评估报告的使用限制

⑴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结果公开的，评估结论

使用有效期自评估报告公开之日起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本次评估基准日起

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在评估报告出具日期之后和本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内，如发生影响委估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价值的重大事项，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若评估基准日后评估结

论使用有效期以内资源储量等数量发生变化，在实际作价时应根据原评估方法对采

矿权出让收益评估价值进行相应调整；当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评估委托人应及时聘请评估机构重新确定采矿权出让

收益评估价值。

⑵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⑶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人和采矿权(申请)人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

管理机关或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

报告是评估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人所有。

⑷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签字矿业权评

估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

人，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7.3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评估报告中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

基本假设而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⑴以产销均衡原则及社会平均生产力水平原则确定评估用技术、经济参数；

⑵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⑶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

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⑷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范

围内变动；

⑸不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等他项权利，或其他对产权的任何限制因

素，以及特殊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其评估价值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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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7.4 特别事项说明

⑴本项目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机构

及参加本项目评估的工作人员与委托方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⑵我公司只对本项目评估结论本身是否合乎执业规范要求负责，而不对矿业权

价值决策负责。本评估公司提请各报告使用方注意，应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

定，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本评估报告，否则本评估公司和矿业权评估师不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

⑶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未

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

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⑷本评估报告的附件、附图是构成本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⑸本评估报告需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两名矿业权评估师(项目负责人和

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评估机构公章后生效。

⑹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能

力所能解决的有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

①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申请)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是编

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②本次评估时假设所调查确定的产品方案符合该矿正常生产预期，调查的矿产

品价格符合当地同类型产品目前的市场平均水平，可以反映未来产品的价格变化趋

势；若价格标准发生重大变化而对矿业权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本评估结论不能直

接使用。

③该矿《三合一方案》是由江西省核工业二六八地质调查院编制的，并经主管

机关组织评审通过，评估人员并未对其可行性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本次评估结果

是基于委托方和矿业权(申请)人所提供的现有资料，参考相关标准所作出的符合目

前评估方法和评估技术规范的预测。本评估报告中各项技术、经济参数指标的选取，

主要参考该矿《三合一方案》以及现行的相关规范标准并经合理调整后所确定。

18、评估报告日

本项目评估报告日，即出具评估报告的日期为：2022 年 8 月 16 日。

【以下无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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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19、评估机构及评估责任人

法定代表人：肖绪实

项目负责人：董涛 报告复核人：程恩科

评估工作人员：董涛 矿业权评估师

程恩科 矿业权评估师

合肥凯越通矿业评估咨询中心(普通合伙)

二○二二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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